關啟文﹕從人權角度 看家暴條例修訂(明報)
2009年1月23日
政府建議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涵蓋範圍，我相信政府始料不及這會鬧到滿城風雨。反對政府建議（但不一定反對保障同性同居者）的人打的主要是「家庭價值牌」。對比起來，贊成政府建議的團體打的「人權牌」在現代社會好像顯得更有說服力，梁麗清教授在2009年1月12日的《明報》也強調「家庭暴力非家事，是人權問題」。是否支持人權者就應當支持政府的修訂建議？

4個方案

首先要明白現在並非單純「保障同性同居者」和「不保障同性同居者」的二元對立，被提出的方案最少有4種：

1）保持現時的《家庭暴力條例》不變。

2）單單把同性同居者加進《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法例名稱不更改，而條文的更改是直接反映男女同居者與同性同居者的對等地位，如把條例的第2（2）條「本條例適用於男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改為「本條例適用於男女或男男或女女同居關係，猶如適用於婚姻一樣」。

3）單單把同性同居者加進《家庭暴力條例》的保障範圍，但法例的名稱改為《家居暴力條例》或《家庭和同居暴力條例》，而條文更改時要避免同性同居者是猶如婚姻關係的涵義。

4）把同性同居者加進保障範圍，但同時擴大保護範圍（如同住長者和同性朋友），又例如訂立《同住暴力條例》或《居所暴力條例》，覆蓋大部分同住者，如宿友、同住長者、朋友及任何同居人士等（或他們中間的一部分）。

從人權角度評價4個方案

支持政府建議的大多支持方案二，而炮轟方案一，因為它是違背基本人權理念：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每個人都有免於暴力和不受歧視的人權。因此，反對政府建議的人往往被標籤為冷血、見死不救和漠視同志安危，而他們主要是一群以信仰凌駕人權的「道德塔利班」。

以上的指控基本上是在擊打稻草人，我支持方案四，但就算支持方案一的人也沒有說不關心同性同居者的暴力，像政府早期強調「任何暴力行為均會受到刑事制裁」。何况現在反對修訂的聲音主要是支持方案三和四的：都同意保障同性同居者，分歧只是用何種法例和條文去保障而已。

同運團體大體是堅持方案二，而抗拒方案三、四，但若他們主要是想得到保障，而不是為了在法律上開拓「同性同居」的合法性，我看不到他們的抗拒有什麼好的理由，例如他們投訴《家居暴力條例》的名稱會把他們的關係類比家居電器等死物，那《家庭和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不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嗎？

再者，若以人權和反歧視等理由支持方案二，實在難以解釋為何單單把同性同居者加進保障範圍，而不擴大保護範圍。既然人人平等，所有人都不能被排斥和歧視，那結論就是「所有人都應受同等保障」，而不是「單單同性同居者應受同等保障」。反對同住長者和同性朋友得到同等保障，豈不是在漠視他們的基本人權、排斥和歧視他們嗎？同運活躍分子煒煒說一條擴大範圍的法例是怪胎，又說反對修訂的人是冷血（《蘋果日報》1月10日），但為何能保護更多人免受暴力的法例是怪胎？（何况美國    麻省和伊利諾州現時已有這樣的法例，何怪之有？）她似乎忽視同性戀者以外的人所受的風險，又是否冷血呢？

同性同居者親密關係很特殊？

現在政府和同運同一口徑，都說同性同居關係是特別的親密關係，有「特殊的權力分佈和互動模式和風險因素」，所以「沒有政策理據把條例的適用範圍進一步擴大至涵蓋所有居於同一屋簷下的人士」。文件更說：「分租單位的不同住客、僱主與僱員……同房的學校寄宿生、老人……院舍住客等……之間亦不存在任何親密關係或風險因素以至受害人會不情願循一般刑事法律渠道追究施虐者的暴力行為。」（立法會CB（2）559/08-09（01）號文件）然而從人權的角度，以上理由是難以站得住腳的。就算在這種「非親密關係」中的受害人可循刑事法律渠道追究施虐者，但為何他們就沒有如同性同居者（假若通過政府建議）那種民事保障方法呢？政府不是說這種民事補救方法更快捷和方便嗎？那為什麼沒有親密關係的人就沒有同等保障，這種說法不是歧視嗎？不是說他們的人權不如同性同居者的人權嗎？又是「All men are equal but some are more equal」？

再者，有哪種關係沒有「特殊的權力分佈和互動模式和風險因素」呢？同住的金蘭姊妹和劉關張就沒有親密關係和特別的權力分佈和風險？這些一刀切的說法是明顯不對的。總結而言，一時說人人平等，所有人都不能被排斥，都應受同等保障，但同時又說同性同居關係比其他同住關係特別值得保障，而排斥其他人受到保障，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因此，從人權和反歧視角度看，方案四比方案二優勝。就算是為了盡快保護弱勢群體，所以一條涵蓋太廣的條例可能在現階段通過比較困難，但面對暴力威脅的群體又豈只同性戀者呢？若真正關心這些族群的人士，為何就是不肯修訂條例，在保護同性同居者之餘，最少也保護同住籠屋居民、板間房租客和同住長者等呢？

                                                       作者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